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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590         证券简称：新致软件         公告编号：2024-019 

转债代码：118021   转债简称：新致转债 

 

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将 2024 年回购计划

中拟回购的部分股份的用途由“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调整为“用于注销并相

应减少注册资本”。除此之外，原回购公司股份方案中的其他内容不变。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综合考虑公司实际情

况，拟将最终回购完成后的股份中 50%的股份（以本次回购完成后具体回购的股

份总数为计算基准）用途进行调整，由“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调整为“用于

注销并相应减少注册资本”。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具体情况

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方案的审批及实施情况 

2024 年 1 月 31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 A 股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或自筹

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

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公司如未能

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 36 个月内实施前述用途，未使用部分将履行相关程序予以

注销；回购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0 元/股（含），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

民币 5,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含）；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最

终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7 日

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6）。 

截至 2024年 4 月 29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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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3,058,67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1.1896%，回

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4.39元/股，最低价为 10.62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 37,780,724.63 元（不含交易费用）。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回购股份方案仍

在实施中，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二、本次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的原因及内容 

根据外部宏观经济及资本市场形势变化，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结合公司

所处可转债转股期的实际情况，降低未来可转债转股导致的股份稀释，促进公司

价值理性回归，结合公司整体战略规划、股权激励规模、库存股情况等因素综合

考量，公司计划对最终回购完成后的股份中 50%的股份（以本次回购完成后具体

回购的股份总数为计算基准）用途进行调整，由“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调整

为“用于注销并相应减少注册资本”，除上述变更内容外，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

其他内容不变。 

按回购总金额下限 5,000 万元和上限 10,000 万元，按回购价格上限 20 元/

股进行测算，假设本次回购股份的 50%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并锁定，

剩余的 50%全部注销，则公司总股本及股权结构如下： 

股份 

性质 

回购前 
回购后 

按回购资金下限 按回购资金上限 

数量（股） 
比例

（%） 
数量（股） 

比例

（%） 
数量（股） 

比例

（%） 

有限售

条件流

通股 

0 0 1,250,000 0.48 2,500,000 0.97 

无限售

条件流

通股 

260,699,714 100 258,199,714 99.52 255,699,714 99.03 

总股本 260,699,714 100 259,449,714 100 258,199,714 100 

注：1、上表的公司总股本书以 2024年 4月 28日收盘后的公司总股本 260,699,714 股

为基数计算。2、以上测算数据仅供参考，具体回购数量及公司股本结构实际变动情况以后

续回购计划实施完成时的实际情况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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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的合理性、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 

公司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了公司实际情况

审慎考虑后决定的，旨在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注销完成后有

利于增加每股收益，提高公司股东的投资回报，不会影响公司债务履行能力。公

司此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及《公

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四、本次变更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亦

不会对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持续经营能力及股东权益等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权益的情形，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亦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五、变更所履行的决策程序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事项是根据公司实际经营管理

情况，结合公司整体战略规划、股权激励情况、库存股情况等因素综合考量的，

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回购股份》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有关规定，且审议程序合法合规，有利于提高股东的投资回报，符合公司的

发展战略和经营规划，不会对公司的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

公司员工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而影

响上市地位。因此，监事会一致同意《关于变更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 

 

特此公告。 

 

 

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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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30 日 


	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

